
“我的车是营运车辆，停运三天，损失
谁来承担？”

“把车修好就行了，凭什么还要赔你
误工费？”

近年来，网约车已成为公众出行的重
要方式之一。随着其数量增加，相关交通
事故时有发生。事故发生后，网约车因维
修导致的“停运损失”应由谁承担，成为实
践中常见争议。许多肇事司机认为“赔了
修车费即可”，而网约车司机则坚持“停运
损失也应赔偿”。那么，停运损失到底该
不该赔？谁来赔？让我们通过一则案例
来了解相关法律规定。

2025年1月，杜某驾驶的小型汽车
前部与尚某驾驶的网约车后部相撞。
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杜某承担此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尚某无责任。事故导
致尚某驾驶的网约车受损，需维修三
天。车辆维修期间无法营运，尚某要求
杜某及其投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
赔付停运损失。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
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
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
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本案中，尚某驾驶的网约车为经批准
的合法营运车辆，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的
合理停运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的问题，保险公司辩称，停运损失属于“间
接损失”，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第二十四
条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
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
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
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
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故保险公司不应
负责赔偿停运损失。

法院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

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保险人应当在订立合同时履行提示
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本案中，保险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
据证明其已主动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
容及法律后果对投保人进行常人能够理
解的解释说明，故应对尚某的营运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网约车司机属于新兴就业
群体，车辆是其从事营运、维持生计的重
要工具。因交通事故导致的车辆停运损
失，虽属于间接损失，但只要属于合理、合
法范畴，同样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在这类纠纷中，赔偿义务主体通常包
括侵权方与承保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
该类纠纷中，保险公司常以停运损失属于

“间接损失”、且已通过格式条款设置特定
免责事项为由拒绝赔付。

然而，根据法律规定，若保险公司未
就相关免责条款履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
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赔
偿权利人可依法主张免责条款无效。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组织全体干警专题学习《全流程实质性化
解矛盾纠纷实施办法》。会议要求干警们
树立“穿透式”审判思维，将调解意识贯穿
始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会后不久，刑事审判庭便将学习成果
成功转化为办案实效，妥善调处一起邻里伤
害案，以司法温情修复了破损的邻里关系。

被告人武某与被害人孙某系同村邻
居，因琐事发生口角，争执中双方情绪逐
渐失控，进而引发肢体冲突。冲突导致孙
某受轻伤，武某亦构成轻微伤。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胡亮并未简单
就案办案。他牢记专题学习中“实质性化
解矛盾需直击根源、兼顾法理情”的要求，
第一时间深入了解案件背景。通过阅卷
分析与分别沟通，法官发现双方无积怨宿
仇，此次冲突纯属一时冲动，且二人均有
修复邻里关系的意愿。

为此，法官决定以调解为核心，多措
并举化解矛盾：一方面向武某释明法律后
果，引导其认识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
性，促使其主动悔罪；另一方面耐心倾听
孙某的诉求，疏导其不满情绪，讲解调解

结案对修复邻里关系、减少诉累的优势。
经过法官多轮耐心细致的调解，武某

当场向孙某诚恳道歉，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
一致协议，武某一次性足额支付赔偿金。孙
某见状，也放下心中芥蒂，出具书面谅解书。

综合考虑案件事实、被告人认罪悔罪
态度及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等情节，结合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工作
要求，法院当庭宣判，对武某适用缓刑并当
庭释放。宣判后，二人再次握手言和，同时
对法官的公正审理与温情调解表示感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我是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苏钰。
东北的冬天，天总是黑得特别快，亮着灯光的办公室像夜空
的星星散发着微光。当我正准备收尾这一天的工作，办公
桌上的座机突然响起——法官常说，这部直连群众的电
话，承载着太多人的期待与彷徨，怠慢不得的。

“请问是法院吗？”一个颤抖的声音，在这个初冬的
季节里，裹着化不开的局促。

我放轻了声音：“是的，您有什么事？”
“我姓王……去年在咱们这儿打了借贷的官司。”他

顿了顿，“法院判了老张还钱，帮我给老张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刚成为法官助理的我，以为和往常一

样，可以建议当事人开一张生效证明，当他提出打个电
话的诉求时，我有些不解。

“是这样的，我们原本多年的老朋友了，可我现在联
系不上他，不想强制执行把关系闹得太僵，所以想法院
帮忙打个电话。”

“您稍等，我问一下法官。”作为刚入职的助理，几个
月内经手过不少结案卷宗，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请求。

在我向法官转述这个请求后，法官几乎立刻想到这
个案子，“是去年的民间借贷，被告是张某，对吧。我来
打吧，你不了解情况。”她拨通老张的号码，免提键按下
的瞬间，办公室里只剩下拨号音与窗外的风声。一次，
两次，三次，听筒里始终是机械的忙音。

在我思考的时间，电话突然回拨过来。法官按下接
听键，声音温和：“喂，是老张吗？我是去年你和王某案
子的法官。”

良久，一个哽咽的声音传来，带着浓重的鼻音：“是，
刘法官。”

“怎么不接电话呢？这案子还没还钱呢，什么情
况？”刘法官轻声问。

“这段时间生意不好，没办法还钱，我没脸接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略带叹气。

“人家老王看在你们十几年交情，说不想和你走到
强制执行那一步，你快联系人家吧。”刘法官的声音带着
力量，又满是体谅。

后来，老王再也没来过电话，也没开过生效证明。
或许老张的还款还需要些时日，但相信那通电话里，他
们双方都多了一些理解与体谅。法官的这通电话，不仅
帮助当事人守住了财产权益的底线，同时还挽回了濒临
破碎的情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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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通暖心的判后电话

干警手记

私家车撞到网约车，停运损失谁买单？

邻里间的“梁子”终于解开了


